
 

 

证券代码：000962      证券简称：东方钽业      公告编号：2022-070 号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签署《<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之补充

合同（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根据公司的生产经营需求，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色东方”）对公司使用中色东方权属的土地进行了整体测绘及梳理，公司拟

与中色东方签署《<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之补充合同（二）》（以下简称“《补充

合同》”），就双方于 2022 年 3 月的签署《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以下简称“原

合同”）、2022 年 11 月的签署《<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之补充合同》所涉租赁相

关事项进行补充约定。 

2、公司参照《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拟出租土地使用权及厂房的

三年年租金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通评报字〔2022〕11301 号）对标的资产的评

估结果并经双方协商，2022 年、2023 年、2024 年年租金分别为：355.42 万元、

363.24 万元、371.19 万元。 

3、2022 年 12 月 30 日，公司第八届二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与控股股东签署<《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之补充合同（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该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4、本次关联交易已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 

5、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对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名称：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信用代码：91640000750811320W 

注册地址：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冶金路 

法定代表人：李春光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拾叁亿元整 

经营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业务范围：有色及稀有金属冶炼、加工，电子元器件制造，化工产品（不

含专营），特种新材料、镁合金、微合金炉料、多晶硅的生产、销售，新材料技

术开发，建筑安装，轻钢结构制作和安装，机械加工及非标制作，商贸进出口业

务等。 

（二）关联方历史沿革、主要业务、近年发展状况 

中色东方原名冶金部 905 厂，1965 年因国家“三线”建设的需要，从北京有

色金属研究院搬迁至宁夏。1972 年，更名为宁夏有色金属冶炼厂、宁夏有色金属

研究所。1999 年 4 月，宁夏有色金属冶炼厂以钽、铌、铍合金部分经营性净资产

出资作为主要发起人，联合其它 4 家企业共同发起设立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

司。2003 年 1 月 30 日，在宁夏有色金属冶炼厂、西北稀有金属材料研究院的基

础上新组建宁夏东方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2008 年 1 月 26 日，中国有色矿业

集团公司重组宁夏东方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占出资额的 60%，宁夏自治区国

资委占 40%，中色东方正式成立。 

中色东方主要业务为有色及稀有金属冶炼、加工。 

（三）2021 年末母公司财务数据（经审计） 

资产总额 230,095.45 万元，净资产-59,363.90 万元，营业总收入 54,826.68 万

元，净利润-912.53 万元。 

（四）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色东方持有本公司 45.80%的股权，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关联法人。 

（五）关联方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经查询，关联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六）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能够履行与本公司达成的协议，履约风险较小。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拟租赁的土地使用权和厂房的情况 

根据中色东方对其土地使用权的整体测绘、梳理情况和公司的日常经营需求，

公司承租中色东方土地使用权和厂房的宗地及面积调整如下： 

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申报土地使用权和厂房一览表 

序号 权证编号 名称 取得日期 准用年限 开发程度 面积(m2) 

1 
石国用（2008）第

5474 号 
超导厂房 2008/12 2047/12/21 七通一平 16179.99 

2 
石国用（2008）第

5013 号 

分析检测中

心 
1998/08 2047/12/31 七通一平 8116.27 

3 
石国用（2008）第

5013 号 

火法现有厂

房 
1998/08 2047/12/31 七通一平 698.15 

4 
石国用（2014）第

5590 号 

火法现有厂

房 
2014/09 长期 七通一平 8600.00 

5 
石国用（2014）第

5591 号 

火法现有厂

房 
2014/09 长期 七通一平 2692.24 

6 
石国用（2009）第

0204 号(划拨部分) 

火法现有厂

房 
2009/01 2049/4/30 七通一平 18801.47 

7 
石国用（2014）第

60608 号 

火法现有厂

房 
2013/11 2063/11/11 七通一平 5000.00 

8 
石国用（2008）第

5013 号 
钠库 1998/08 2047/12/31 七通一平 594.46 

9 
石国用（2008）第

5013 号 

钽铌靶材车

间、办公楼 
1998/08 2047/12/31 七通一平 6653.22 

10 
石国用（2008）第

5013 号 
钽铌管棒线 1998/08 2047/12/31 七通一平 4402.17 

11 
石国用（2009）第

0204 号(划拨部分) 
钽铌管棒线 2009/01 2049/4/30 七通一平 1303.23 



 

 

12 
石国用（2014）第

5590 号 

钽丝车间办

公楼 
2014/09 长期 七通一平 50.34 

13 
石国用（2009）第

0204 号(划拨部分) 

钽丝车间办

公楼 
2009/01 2049/4/30 七通一平 860.35 

14 
石国用（2009）第

0205 号 
铌锆丝厂房 2009/01 2049/4/30 七通一平 1403.09 

15 
石国用（2008）第

5013 号 
铌锆丝厂房 1998/08 2047/12/31 七通一平 1867.15 

16 
石国用（2008）第

5013 号 

制品、湿法

车间 
1998/08 2047/12/31 七通一平 67857.05 

17 
石国用（2008）第

5013 号 

制品管棒车

间 
1998/08 2047/12/31 七通一平 6267.66 

18 
石国用（2009）第

0204 号(划拨部分) 

制品管棒车

间 
2009/01 2049/4/30 七通一平 2207.50 

19 
石国用（2009）第

0204 号（出让部分） 

制品管棒车

间 
2009/01 2043/10/31 七通一平 2160.00 

20 
石国用（2014）第

5590 号 
钽丝车间 2014/09 长期 七通一平 950.53 

21 
石国用（2008）第

5280 号 
钽丝车间 2008/02 2052/5/9 七通一平 565.74 

22 
石国用（2009）第

0204 号(划拨部分) 
钽丝车间 2009/01 2049/4/30 七通一平 7195.63 

23 
石国用（2009）第

0204 号（出让部分） 
钽丝车间 2009/01 2043/10/31 七通一平 1944.00 

24 
石国用（2009）第

0204 号(划拨部分) 

钽粉、湿法

车间 
2009/01 2049/4/30 七通一平 48802.75 

25 
石国用（2009）第

0204 号(划拨部分) 

钽丝烧结+污

水站 
2009/01 2049/4/30 七通一平 20738.13 

26 
石国用（2008）第

5013 号 
氨盐及周边 1998/08 2047/12/31 七通一平 10706.67 

27 
石国用（2008）第

5476 号 

进出口公司

办公楼 
2008/12 2050/11/9 七通一平 2429.25 

28 
石国用（2009）第

0222 号 
35KV 变电站 2009/01 长期 七通一平 756.08 

29 
石国用（2014）第

5589 号 

职工活动中

心 
2014/09 长期 七通一平 5622.80 

30 
石国用（2014）第

5589 号 
单身公寓 2014/09 长期 七通一平 2241.45 

31 无 硝酸铈厂房 2001/11   1143.01 

32 无 
硝酸盐车间

(分析、办公
2001/09   737.27 



 

 

室) 

33 无 硝酸盐车间 1999/05   1594.37 

34 无 
两盐车间(氯

化钾) 
2002/12   1474.23 

中色东方本次申报的 30 宗土地使用权在评估基准日时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

证，证载权利人均为中色东方，座落在青山北路西，建设西街北，证载用地类型

为划拨、出让或授权经营（其中石国用（2009）第 0204 号（划拨部分）、石国用

（2009）第 0205 号两宗土地证载授权经营，实际为作价出资，视同出让地进行

评估），土地用途为工业或城镇住宅用地，30 宗土地使用权总面积为 257,667.37

平方米，大部分为所在国有土地使用证证载面积的局部。 

本次评估申报的 4 栋房地产在评估基准日时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建筑总面

积 4,948.88 平方米，上述厂房占用宗地石国用（2008）第 5013 号和宁（2019）

石嘴山市不动产权第 D0000018 号的局部，宗地证载权利人分别为中色东方和宁

夏中色金航钛业有限公司，座落在青山路西，建设街北，地类为工业用地，使用

权类型分别为划拨和出让，出让宗地终止日期 2050 年 11 月 9 日。 

（二）拟租赁的土地使用权和厂房的评估结论 

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公司此次拟租赁的土

地使用权和厂房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拟出租

土地使用权及厂房的三年年租金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通评报字〔2022〕11301

号）。评估土地使用权租金采用年金资本化法进行评估，厂房租金采用市场法评

估出房地产租金再扣除土地使用权租金。 

在评估基准日评估结论为，中色东方拟出租的土地使用权及厂房的出租评估

值详见下表 (年租金精确至佰位)。 

地使用权租金和厂房租金评估明细表 



 

 

土

序

号 

权证编号 名称 
取得日

期 
面积(m2) 

2022 年租金价值 2023 年租金价值 2024 年租金价值 

备注 
年租金

(元) 

年租金

单价

(元

/m2) 

年租金

(元) 

年租金

单价(元

/m2) 

年租金

（元） 

年租金

单价

(元

/m2) 

1 

石国用

（2008）第

5474 号 

超导厂

房 
2008/12 16179.99  179,300 11.08 183,200 11.32 187,200 11.57 地租 

2 

石国用

（2008）第

5013 号 

分析检

测中心 
1998/08 8116.27  54,800 6.75 56,000 6.90 57,100 7.04 地租 

3 

石国用

（2008）第

5013 号 

火法现

有厂房 
1998/08 698.15  4,400 6.37 4,500 6.50 4,600 6.65 地租 

4 

石国用

（2014）第

5590 号 

火法现

有厂房 
2014/09 8600.00  261,500 30.41 267,500 31.10 273,300 31.78 地租 

5 

石国用

（2014）第

5591 号 

火法现

有厂房 
2014/09 2692.24  138,800 51.54 141,800 52.68 145,000 53.84 地租 

6 

石国用

（2009）第

0204 号(划

拨部分) 

火法现

有厂房 
2009/01 18801.47  205,500 10.93 210,000 11.17 214,500 11.41 地租 

7 

石国用

（2014）第

60608 号 

火法现

有厂房 
2013/11 5000.00  56,200 11.24 57,400 11.48 58,700 11.73 地租 

8 

石国用

（2008）第

5013 号 

钠库 1998/08 594.46  3,900 6.56 4,000 6.71 4,100 6.85 地租 

9 

石国用

（2008）第

5013 号 

钽铌靶

材车

间、办

公楼 

1998/08 6653.22  44,900 6.75 45,900 6.90 46,800 7.04 地租 

10 

石国用

（2008）第

5013 号 

钽铌管

棒线 
1998/08 4402.17  29,300 6.65 29,900 6.80 30,600 6.95 地租 

11 

石国用

（2009）第

0204 号(划

拨部分) 

钽铌管

棒线 
2009/01 1303.23  14,500 11.09 14,800 11.33 15,100 11.58 地租 

12 

石国用

（2014）第

5590 号 

钽丝车

间办公

楼 

2014/09 50.34  1,600 30.97 1,600 31.66 1,600 32.35 地租 



 

 

13 

石国用

（2009）第

0204 号(划

拨部分) 

钽丝车

间办公

楼 

2009/01 860.35  9,400 10.93 9,600 11.17 9,800 11.41 地租 

14 

石国用

（2009）第

0205 号 

铌锆丝

厂房 
2009/01 1403.09  15,200 10.80 15,500 11.05 15,800 11.29 地租 

15 

石国用

（2008）第

5013 号 

铌锆丝

厂房 
1998/08 1867.15  12,100 6.48 12,400 6.63 12,700 6.78 地租 

16 

石国用

（2008）第

5013 号 

制品、

湿法车

间 

1998/08 67857.05  451,200 6.65 461,400 6.80 471,600 6.95 地租 

17 

石国用

（2008）第

5013 号 

制品管

棒车间 
1998/08 6267.66  40,500 6.46 41,400 6.61 42,400 6.76 地租 

18 

石国用

（2009）第

0204 号(划

拨部分) 

制品管

棒车间 
2009/01 2207.50  24,500 11.09 25,000 11.33 25,600 11.58 地租 

19 

石国用

（2009）第

0204 号

（出让部

分） 

制品管

棒车间 
2009/01 2160.00  24,000 11.09 24,500 11.33 25,000 11.58 地租 

20 

石国用

（2014）第

5590 号 

钽丝车

间 
2014/09 950.53  29,400 30.97 30,100 31.66 30,700 32.35 地租 

21 

石国用

（2008）第

5280 号 

钽丝车

间 
2008/02 565.74  6,000 10.61 6,100 10.84 6,300 11.09 地租 

22 

石国用

（2009）第

0204 号(划

拨部分) 

钽丝车

间 
2009/01 7195.63  78,600 10.93 80,400 11.17 82,100 11.41 地租 

23 

石国用

（2009）第

0204 号

（出让部

分） 

钽丝车

间 
2009/01 1944.00  21,600 11.09 22,000 11.33 22,500 11.58 地租 

24 

石国用

（2009）第

0204 号(划

拨部分) 

钽粉、

湿法车

间 

2009/01 48802.75  548,500 11.24 560,300 11.48 572,500 11.73 地租 

25 

石国用

（2009）第

0204 号(划

拨部分) 

钽丝烧

结+污水

站 

2009/01 20738.13  226,700 10.93 231,600 11.17 236,600 11.41 地租 

26 

石国用

（2008）第

5013 号 

氨盐及

周边 
1998/08 10706.67  71,200 6.65 72,800 6.80 74,400 6.95 地租 



 

 

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为一年，自评估基准日 2022 年 9 月 30 日起，至 2023

年 9 月 29 日止。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参照《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拟出租土地使用权及厂房的三年

年租金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通评报字〔2022〕11301 号）对标的资产的评估结

果并经双方协商，确定 2022 年、2023 年、2024 年年租金分别为：355.42 万元、

363.24 万元、371.19 万元。 

五、《<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之补充合同（二）》的主要内容 

甲方：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租赁资产 

有关租赁资产的主要内容参见“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二）租金及支付 

根据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22 日出具的“中通评报字

27 

石国用

（2008）第

5476 号 

进出口

公司办

公楼 

2008/12 2429.25  27,300 11.22 27,900 11.47 28,500 11.72 地租 

28 

石国用

（2009）第

0222 号 

35KV 变

电站 
2009/01 756.08  5,000 6.56 5,100 6.71 5,200 6.85 地租 

29 

石国用

（2014）第

5589 号 

职工活

动中心 
2014/09 5622.80  307,000 54.60 313,800 55.81 320,700 57.04 地租 

30 

石国用

（2014）第

5589 号 

单身公

寓 
2014/09 2241.45  122,400 54.60 125,100 55.81 127,900 57.04 地租 

31 无 
硝酸铈

厂房 
2001/11 1143.01  124,700 109.11 127,500 111.52 130,300 113.98  房租 

32 无 

硝酸盐

车间(分

析、办

公室) 

2001/09 737.27  80,400 109.11 82,200 111.52 84,000 113.98  房租 

33 无 
硝酸盐

车间 
1999/05 1594.37  179,300 112.44 183,200 114.92 187,300 117.46  房租 

34 无 

两盐车

间(氯化

钾) 

2002/12 1474.23  154,500 104.79 157,900 107.11 161,400 109.47  房租 



 

 

[2022]11301 号”《资产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2022 年 9 月 30 日），并经甲、

乙双方协商一致，标的资产租金按如下标准执行： 

序号 年度 年租金（元） 

1 2022 年 3,554,200 

2 2023 年 3,632,400 

3 2024 年 3,711,900 

上述租金已包含应由出租方申报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

加、地方教育费附加、水利基金和印花税等，但不包含应由承租方申报缴纳的土

地使用税。 

乙方应按照当年的租金总额，按季度平均计算，于每季度末以银行转账的方

式向甲方支付租金。 

甲、乙双方一致确认，截至本合同签署之日，承租方已根据原合同约定向出

租方支付 2022 年前三季度租金合计 2,795,100 元。根据补充合同（一）约定，承

租方应在本合同签署并生效后的首个租金支付日对按本合同确定的租金标准对

原合同已支付的租金进行“多退少补”。综上，甲、乙双方一致同意，承租方应

在 2022 年第四季度末向出租方支付 2022 年度剩余租金 759,100 元（即本合同确

定的 2022 年度租金 3,554,200 元-2022 年前三季度已支付租金 2,795,100 元），前

述 2022 年度剩余租金支付完成后，承租方即完成 2022 年度租金支付，2023 年

度及 2024 年度租金按本合同约定执行。 

根据补充合同（一）约定，乙方应依照税法相关规定就承租土地使用权缴纳

土地使用税，甲、乙双方确认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至本协议签署日，甲方就乙方

承租土地使用权缴纳土地使用税 384,474.17 元，该等土地使用税金由乙方在本合

同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一次性向甲方支付。 

（三）附则 

本合同为原合同及补充合同（一）之补充，本合同与原合同及补充合同（一）

不一致的以本合同为准，本合同未尽事宜继续按原合同及补充合同（一）执行或



 

 

由双方协商签订补充合同。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根据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签署的《资产转让框架协议》，公司拟向中

色东方购置 2022 年 11 月签署的《<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之补充合同》约定的部

分土地使用权，并向中色东方出售部分租赁土地上房屋建筑物（详细情况请见《关

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与关联方签署<资产转让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以上相应土地使用权的租赁期限将自前述拟进行资产转让交割之日起自动终止。 

除上述事项以外，本次关联交易不涉其他安排。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利于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求，增强公司的竞争力，促进公司

的持续发展。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大股东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以及当

期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未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

的利益。 

八、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2年年初至11月止，除本次交易外，公司与中色东方及其子公司累计已发

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为9,239.64万元。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事前认可意见 

经审阅相关资料，我们认为公司与控股股东签署《<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之

补充合同（二）》就原租赁合同及《<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之补充合同》所涉租赁

相关事项进行补充约定是为了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关联交易价格将由双

方参照评估价格协商确认，遵循了一般商业原则，定价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和

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

认可公司与控股股东签署《<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之补充合同（二）》，同意将该

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 



 

 

（二）独立意见 

公司与控股股东签署《<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之补充合同（二）》就原租赁

合同及《<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之补充合同》所涉租赁相关事项进行补充约定是

为了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关联交易价格将由双方参照评估价格协商确认，

遵循了一般商业原则，定价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我们同意公司与控股股东签署

《<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之补充合同（二）》。 

十、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4、《<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之补充合同（二）》； 

5、《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拟出租土地使用权及厂房的三年年租

金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通评报字〔2022〕11301 号）。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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